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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1905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危房改造信息录入

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县住建局：

近期，住建部对全国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进行了升级，

需要加快填报“农村危房改造”“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

动态监测”及“乡村建设工匠”三个重点内容。为进一步做

好我省 2022 年农村危房改造相关工作，巩固拓展农村住房

安全有保障成果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加快农村危房改造信息录入

各地要迅速将县、镇、村三级系统账号逐级下发，指导

督促有农村危房改造任务的地方尽快将年度危房改造农户

信息全部录入新系统，加快改造任务开工、竣工、资金拨付

等环节审核速度，及时在系统中进行更新，确保系统中的农

村危房改造信息与实际工程进度一致。各地务必在 10 月 31

日前完成所有年度农村危房改造农户信息录入，并在系统中

填报农村危房改造进度月报表，经逐级审核后上报住建部。

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

- 2 -

二、加强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动态监测

住建部已联合民政部、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我省 307.9万

户农村六类重点对象导入新系统动态监测模块，要求每年对

所有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状况进行一次逐户排查，并录

入系统。各地要按照《湖北省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动态

监测管理实施意见》要求，结合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摸排情

况，在 10 月 31 日前对系统中所有六类重点对象住房安全状

况进行逐一排查并录入。排查过程中发现系统中存在人员死

亡、信息缺失或错误、农转非等情况，需要做好备注并反馈

给同级民政或乡村振兴部门。各地要充分运用该系统模块，

动态掌握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状况，作为申报下一年度

农村危房改造计划的依据，同时也是住建系统开展农村低收

入群体住房安全动态监测的重要措施。

三、开展乡村建设工匠培训

住建部会同人社部将乡村建设工匠纳入了国家职业分

类大典，正在研究制定乡村建设工匠职业技能标准，强化乡

村建设工匠队伍培育管理。新系统中增设了乡村建设工匠模

块，全面统计乡村建设工匠信息，后期将明确等级设定、考

核和评价相关要求。各地要逐步将所有经过培训的乡村建设

工匠信息全面、准确录入新系统。此外，新系统中设置了“带

头工匠”的选项，各地要抓好“带头工匠”等高技能人员培

养，指导“带头工匠”组建小型化施工班组、合作社或合伙

制企业，支持承揽相应的农村工程建设项目，逐步建立农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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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质量安全“工匠责任制”，逐步实现“一村一匠”。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

一是提高思想认识。农村住房安全有保障工作事关人民

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是国家、省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工作的

重要指标，事关乡村振兴大局。各地要坚持“人民至上、生

命至上”理念，高度重视农村住房安全有保障工作，纳入地

方党委政府乡村振兴重点工作，一体部署、一体推进。

二是严控时间节点。省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将在 11 月

初启动，国家考核评估也将于 12 月进行。各地要加快农村

危房改造及补助资金拨付进度，竣工一户、验收一户、拨付

一户，并确保 10 月 31 日前完成年度农村危房改造信息，及

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动态监测信息录入，迎接国家、省

考核评估。

三是开展试点示范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选定一个试点乡

镇全面进行信息录入，快速熟悉新系统操作流程并开展业务

培训。我厅将建立“周调度”机制，每周对各地信息录入工

作情况进行通报，对农村危房改造、资金拨付及信息录入工

作滞后的将进行跟踪督办或约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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